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关于转发《关于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的通知》的通知

各学校（幼儿园）（含民办）：
    现将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的通知》（成继教[2018]1号）（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要求做好2018年我区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工作。2018年双流区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审证时间安排见附件2。
附件：
1. 关于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的通知
2. 2018年双流区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审证时间安排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2018年6月5日
附件1：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成都市教师发展中心

成教继（2018）1号
	


关于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研室、教培中心（进修校）：

市直属学校、市管民办学校;

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登记和审证颁证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是我市实行教师培训学分制管理的第一年。为确保教师培训实现由学时管理向学分管理的自然过渡，请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和市直属学校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的通知》（〔2017〕-62）精神，在总结2017年学时报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严格按照2018年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与审证、颁证的通知工作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报送相关材料。

一、做好网络数据管理工作

“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以下简称“继教网”）是全市教师培训网络管理的平台。教师基础信息是教师培训网络管理的主要依据。因此，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和市直属学校应及时准确地做好教师信息更新、教师账号管理和网络数据审核等工作。

（一）教师信息的更新

教师信息审核是教师培训管理的基础，学校管理员要及时更新本校教师信息，学校和各区（市）县管理员要按规定流程做好未上报账号教师信息的审核工作。

（二）教师账号的管理

教师账号的管理是教师培训网络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校管理员要按照继教网管理界面首页上的操作使用手册做好新教师账号的增加和已有教师账号的清理工作。未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账号不能进行教师培训学分登记。

（三）网络数据的审核

网络数据是教师培训网络管理的客观依据，校管理员应做好本校教师培训学分网络登记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初核工作。各区（市）县管理员应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做好区域内所属学校教师培训信息的复审工作。

二、做好学分登记管理工作

建立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制度，有利于教师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和市直属学校要认真研读《成都市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确保全市教师培训实现由学时管理向学分管理的自然过渡。

（一）教师培训学分数量的规定

1．教师培训最低学分数的规定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行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四川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我市教师培训学分实行分学年度登记，五年一周期核定的管理制度。所有在职教师每五年内累计学分不得少于360学分(原则上每年不少于72学分)。其中，新任校长或拟任校长应参加不少于300学分的任职资格培训。新任教师在试用期内应完成不少于120学分的岗位适应性培训（未完成规定学分的，延期转正）。班主任每5年应接受不少于30学分的专题培训。

2．规范性培训和灵活性培训学分数的规定

根据《成都市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六条第二款“校本研修和自主研修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原则上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规定，教师每年应接受不少于48学分的规范性培训，不少于24学分的灵活性培训。

3．每年72学分是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下限要求

教师培训学分是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教师考核和职务（职称）聘任的必备条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是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义务，教师培训年度学分数是教师培训学分数的下限要求。无论是否完成规定的教师培训年度学分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组织的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教师必须无条件参加并保证培训质量。

（二）教师培训学分登记项目

教师培训学分登记项目为“两类三项”。“两类”是指中小学教师学分登记分为规范性培训和灵活性培训两类。“三项”是指将教师培训分为集中培训、校本研修和自主研修三个子项目。

教师培训项目（除需手动输入的项目外），由学校管理员在登记初审后直接勾选相关项目，继教网系统按《办法》规定的学时与学分折算比例自动生成学分。具体操作办法是，《办法》明确规定了具体学分值的培训项目，系统将以学分制方式进行选择式（即选项按钮）登记。《办法》没有明确规定具体学分值的培训项目，系统将以学时方式进行登记并在系统后台自动进行学时转换学分操作。

（三）规范性培训学分登记管理

1. 规范性培训登记流程

（1）集中培训登记流程

教师参加集中培训，按“教师申报——校管理员初审登记——区管理员复核登记——继教网确认登记”的流程进行，即教师向任职学校提交参培证明材料（学时证明、通知安排等），由校管理员审核原件并核对复印件无误后，经分管校长签字，在继教网登记。所在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复核无误后，进入继教网进行确认登记。

教师参加二微码（身份证）扫描签到项目的培训，由继教网后台自动生成培训学分，无需经过上述登记流程。

（2）其它规范性培训的登记流程

第一，教师参加市级教师发展基地学校组织的培训活动，按“基地校提交申报材料（培训计划、培训总结和参培人员花名册，各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各区（市）县培训机构初审→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复审→继教网确定登记，系统自动认定学分”的流程进行登记。

此项登记应在6月20日前完成，最多可认定40学分。市直属学校直接上交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审核登记。

第二，教师参加区（市）县教师发展基地学校组织的培训活动，按“基地校提交申报材料（培训计划、培训总结和参培人员花名册，各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各区（市）县培训机构审核→继教网确定登记，系统自动认定学分”的流程进行登记。

此项登记应在6月20日前完成，最多可认定25学分。市直属学校直接上交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审核登记。

第三，教师参加“微师培专项培训”的微课学习观课，由继教网系统自动认定学分。计算学分规则是：参加微课学习满3个学时记1学分。如学习8个学时只能记2学分。每学年微课学分记录时间为上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每学年微课学习最多可记8学分。

第四，教师观看“成都数字学校”直播或点播课程，由继教网系统自动认定学分。计算学分规则是：在线观看或点播3个完整课程记1个学分。如在线观看或点播8个课程只能记2学分。每学年观看直播或点播课程学分记录时间为上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每学年观看直播或点播课程最多可记8学分。

2.规范性培训登记范围及学分认定

（1）教师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委托教师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以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2）教师参加市教科院组织的各种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活动，以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3）教师参加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授牌的教师发展基地学校组织的继续教育活动，以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4）教师参加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授牌的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组织的研修活动，以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5）教师参加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由高等院校举办的学历教育，以培训院校课程体系的学分设置和成绩通知书为依据，每及格一学科记10学分，不及格学科记2学分。

（6）教师参加人事部门举办的晋升职称考试（如公需科目考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外语考试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举办的职业技能鉴定（达到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以合格证为依据，记20学分。

（7）教师参加省市语委普通话测试并取得证书的,以当年普通话等级证书为依据，根据普通话等级计算学分。具体折算标准为：三甲记7学分，二乙记10学分，二甲及以上记14学分。

（8）教师参加市教科院组织的菜单培训，按实际参加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承担菜单培训任务的教师，按实际讲课学时的4倍记学分。

（9）教师参加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文翁大讲堂”，各区（市）县按文件规定人数核发继续教育学时证明，每半天记4学分。

（10）教师参加“成都市（县级）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经考核合格，按合格证书记载的学时数，每学时计算1学分。

（11）教师参加由市教育局中标的培训机构所承担的教师素质提升项目培训活动, 以培训机构发的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12）教师在继教网上进行视频课程学习，由系统自动认定学分，最多可记20学分。

（13）教师在继教网上提交读书笔记及自学反思，由系统自动认定学分。计算学分规则是：提交一篇读书笔记记3个学分，最多可记8学分。提交一篇自学反思记3个学分，最多可记8学分。

（14）党员教师参加“蓉城先锋•党员e家”在线学习，由系统自动认定学分。学满3学时计算1学分，最多可记8学分。

（15）新任教师在试用期内参加岗位适应性培训,以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按实际参加培训时间每学时计算1学分。

（16）承担学校“师徒结队”任务的指导教师，依据相关证明材料（学校出据的学时证明、教师本人的指导计划和活动记录等），每次记2学分，每学年最多可记10学分。

（17）高中教师参加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竞赛活动，按相应的文件规定计算学分。幼儿园、小学、初中教师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竞赛活动，按相应的文件规定计算学分。

（18）教师支教一年及以上，以各区（市）县出据的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为依据，每年记72学分。

（19）职业学校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由各区（市）县教育局出具证明，按实际培训时间每半天计算2学分。

（四）灵活性培训学分登记管理

1．灵活性培训的登记流程

教师参加灵活性培训，按“教师自主申报→校管理员验证→分管校长签字确认→各区（市）县管理员复核→继教网分项登记”的流程，由系统按照《办法》规定的学分折算标准自动生成学分。具体操作办法是：教师填报《成都市教师灵活性培训学分登记申请表》，校管理员根据《办法》规定对登记项目进行验证，教师按审核通过的登记表自行在网上登记，登记完成后校管理员按其所填登记表在网上核查，核查无误后点击通过，并将签字盖章的登记表按年度存档备查。

2．灵活性培训的登记范围

（1）经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批准或备案，由教师任职学校组织开展的有计划、有活动方案、有考核的校本研修活动；

（2）教师自主选择参加的与教育教学有关的专题讲座、教研教改实验、优质课竞赛等教师培训活动；

（3）教师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学术专著、教育教学经验文章、教材教参等论著以及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教师培训活动；

（4）教师参加高（中）考命题及高（中）考阅卷、试卷分析活动；

（5）教师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认可的其他教师培训活动。

教师参加上述灵活性培训活动，由继教网系统按照《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学分转换”办法的规定，自动生成学分。

三、做好审证颁证相关工作

为便于学校登记初审教师继教学分，继教网管理平台各项菜单分类分别对应《办法》第三章相关条款。教师培训项目（除需手动输入的项目外），由校管理员在登记初审后直接勾选相关项目，系统按《办法》规定的学时与学分的折算比例自动生成学分。教师培训学分经市级审定后自动生成盖有电子印章的继续教育学分证明书。

（一）非职评学分审核

1．审核单位

按照分级审核的办法，各区（市）县所属学校教师培训学分由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审查并复核，市直属学校教师培训学分由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审查并复核。

2．审核流程

（1）市直属学校审核流程

第一，校管理员在网上完成规范性学分登记并组织老师自行在网上登记灵活性学分并进行审核。

第二，以学校为单位，带上规定材料在9月12～30日到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进行学分审核认定。

（2）各区（市）县所属学校审核流程

第一，校管理员在网上完成规范性学时登记并组织老师自行在网上登记灵活性学时，进行初审。

第二，学校将网上学时登记情况上报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各区（市）县管理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材料审查及网上审核。

第三，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在9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完成材料审查及网上审核任务，11月市教研院教师发展研究所统一核对市直属学校和各区（市）县学校当年教师继续教育所有数据并封存。

3．送审材料

第一，《2017～2018学年度个人学分统计表》需加盖学校公章并附规范性学时证明原件，按网上下载送审表的顺序整理排列个人学分统计表。
第二，在网上下载“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范性学分和灵活性学分送审报表”并加盖学校公章（一式两份）。高完中学校需将教师按初中、高中分列送审报表。 
（二）职评学分审核

根据《关于在我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中实施三项改革措施的通知》（成教发高〔2004〕4号）文件精神，我市实行“一年一审和晋升职称颁证”制度，即只对当年晋升职称的教师颁发《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证明书》（以下简称“继教证书”）。

1．审核单位

市直属学校由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审核并颁发继教证书。

各区（市）县所属学校由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审核并颁发继教证书。各区（市）县颁发的继教证书由各区（市）县按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发模板自行印制，落款为区（市）县教育局。

2．审核时间

（1）市直属学校审核时间

本年度拟评职称的教师以学校为单位，于9月开始到市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审核并领取继教证书。

（2）各区（市）县所属学校审核时间

本年度拟评职称的教师以学校为单位，按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安排的时间审核并领取继教证书。

3．送审材料

拟评职称教师需提供相应学年度已经审核的个人学分统计表。其中，拟评“中小学一级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和“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的教师应提供最近五个学年度至少360个培训学分的证明材料（其中不少于规范性240个学分，灵活性120个学分）。新教师转正应提供最近一个学年度至少120培训学分的证明材料。

管理员按照已审核的个人学分统计表填写职评送审表纸质文档一式两份。

（三）审证、颁证工作要求

1．请市直属学校和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注意查收通知文件，及时组织校管理员开展审证、颁证工作。

2．本学年度学分登记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8月1日及以后产生的学分计入下个学年度。

3．教师上交的学分证明需填写完整，姓名、时间等不能涂改。如有涂改该张证明作废。校管理员应本着对学校和教师负责的态度如实上网填报，保证原始学分证明和网上学分的一致性。如有虚报，经市教育局查实将严肃追责。

4．市直属学校和各区(市)县教师培训机构管理员应按年度妥善保管好教师经年度审核的个人学分档案、统计表、灵活性培训学分登记申报表等相关材料(电子文档) ，以备查验。

附件：1.成都市2017-2018校本研修上报花名册

      2. 2017—2018学年度成都市教师灵活性培训学分登记表

      3. 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范性和灵活性学分送审报表（评职称用）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

2018年 5月15日

附件1：
成都市2017-2018校本研修参培人员花名册
     区      学校（公章）： 填表人：        电话：      
	序号
	学校
	账号
	姓名
	学科
	学段
	学时
	学分

	
	
	
	
	
	
	
	

	
	
	
	
	
	
	
	

	
	
	
	
	
	
	
	

	
	
	
	
	
	
	
	

	
	
	
	
	
	
	
	

	
	
	
	
	
	
	
	

	
	
	
	
	
	
	
	

	
	
	
	
	
	
	
	

	
	
	
	
	
	
	
	

	
	
	
	
	
	
	
	

	
	
	
	
	
	
	
	

	
	
	
	
	
	
	
	

	
	
	
	
	
	
	
	

	
	
	
	
	
	
	
	

	
	
	
	
	
	
	
	

	
	
	
	
	
	
	
	

	
	
	
	
	
	
	
	

	
	
	
	
	
	
	
	

	
	
	
	
	
	
	
	

	
	
	
	
	
	
	
	


填表说明：1.此表由市、区两级教师发展基地校填写；2.填报信息应准确有据；3.“学时”栏填校本研修学时。区基地校填25学分，市基地校填40学分。4.此表一经审核无法重新上传及修改。

附件2：
2017～2018学年度成都市教师灵活性培训学分登记表

       区（市）县            学校 登记人：         登记时间：     

	教师姓名
	
	任教学科
	
	职务职称
	

	登记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计算办法
	登记依据
	实际学时
	折算学分

	校本培训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每学时计算0.5学分
	学时证明
	
	

	
	
	
	
	
	
	

	专题讲座
	参培者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每学时计算0.5学分
	学时证明
	
	

	
	
	
	
	
	
	
	

	
	主讲者
	级别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按《办法》第14条规定的折算办法执行
	聘书

讲稿

课表

证明
	
	

	
	
	
	
	
	
	
	
	

	职业技能

职称考试

普通话
	获取时间
	项目名称（技能等级）
	按《办法》第14条第6款规定计20学分
	合格证书
	
	

	
	
	
	
	
	
	

	教学研讨
	教研活动
	起止时间
	活动内容
	每学时计算0.5学分
	学时证明
	
	

	
	
	
	
	
	
	
	

	
	公开课
	主讲者
	记载事项

（时间、级别、内容）
	按《办法》第15条第1款规定执行
	主办单位证明
	
	

	
	
	
	
	
	
	
	

	
	
	评讲者
	记载事项

（时间、级别、内容）
	
	主办单位证明
	
	

	
	
	
	
	
	
	
	

	课堂大赛
	颁奖单位
	等级
	题目
	按《办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执行
	获奖证书
	
	

	
	
	
	
	
	
	
	

	学术研讨
	主办单位
	时间
	题目
	按《办法》第15条第3款规定执行
	会议通知

论文
	
	

	
	
	
	
	
	
	
	

	课题研究
	主研
	级别
	时间
	课题名称
	按《办法》第15条第4款规定执行
	课题结题证书
	
	

	
	
	
	
	
	
	
	
	

	
	参研
	级别
	时间
	课题名称
	
	
	
	

	
	
	
	
	
	
	
	
	

	论文著述
	级别
	时间
	题目
	按《办法》第15条第5款规定执行
	发表论文（著作）的封面、目录和正文复印件
	
	

	
	
	
	
	
	
	
	

	其它活动
	起止时间
	培训单位
	培训内容
	按《办法》第16条相关条款执行
	
	
	

	
	
	
	
	
	
	
	

	本学年度完成灵活性培训合计
	
	

	学 校
审核意见
	分管校长（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中的基本信息、项目内容、实际学时由教师本人填写。折算学分由校管理员填写。

附件3：
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范性和灵活性学分送审报表（评职称用）

          区                     学校            学年度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编号
	姓名
	学科
	继续教育（折算）学分数
	备注

	
	
	
	规范性培训
	灵活性培训
	合计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第五年度
	小计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第五年度
	小计
	
	

	
	
	
	
	
	
	
	
	
	
	
	
	
	
	
	
	

	
	
	
	
	
	
	
	
	
	
	
	
	
	
	
	
	

	
	
	
	
	
	
	
	
	
	
	
	
	
	
	
	
	

	
	
	
	
	
	
	
	
	
	
	
	
	
	
	
	
	

	
	
	
	
	
	
	
	
	
	
	
	
	
	
	
	
	

	校管理员签字：
               年  月   日
	校长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成都市双流区2018年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审证时间安排
	成都市双流区2018年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审证时间安排
	登记员联系电话

	类别
	序号
	学校
	时间
	

	高中
	1
	双流中学
	2018年9月11日
	　

	
	2
	棠湖中学
	
	　

	
	3
	艺体中学
	
	　

	
	4
	棠湖外语学校
	
	　

	
	5
	永安中学
	2018年9月12日
	　

	
	6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7
	双流区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8
	成都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特教　
	9
	特殊教育学校
	2018年9月13日
	　

	初中
	10
	东升第一初级中学
	
	　

	
	11
	东升第二初级中学
	
	　

	
	12
	九江初级中学
	
	　

	
	13
	彭镇初级中学
	
	　

	
	14
	金桥初级中学
	
	　

	
	15
	黄水初级中学
	
	　

	
	16
	西航港第二初级中学
	
	　

	
	17
	西航港第一初级中学
	2018年9月14日
	　

	
	18
	双流中学协和实验初中
	
	　

	
	19
	公兴初级中学
	
	　

	
	20
	黄甲初级中学
	
	　

	
	21
	胜利初级中学
	
	　

	
	22
	黄龙溪学校
	
	　

	
	23
	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24
	双中实验校
	
	　

	小学
	25
	实验小学
	2018年9月18日
	　

	
	26
	棠湖小学
	
	　

	
	27
	东升小学
	
	　

	
	28
	东升迎春小学
	
	　

	
	29
	九江小学
	
	　

	
	30
	彭镇小学
	
	　

	
	31
	金桥小学
	
	　

	
	32
	黄水小学
	
	　

	
	33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
	
	　

	
	34
	西航港小学
	
	　

	
	35
	永安小学
	2018年9月19日
	　

	
	36
	公兴小学
	
	　

	
	37
	黄甲小学
	
	　

	
	38
	双华小学
	
	　

	
	39
	协和实验小学
	
	　

	
	40
	胜利小学
	
	　

	
	41
	实验小学（东区）
	
	　

	
	42
	棠湖小学（南区）
	
	　

	
	43
	龙池小学
	
	　

	
	44
	红石小学
	
	　

	
	45
	棠外附小
	
	　

	幼儿园
	46
	实验幼儿园
	2018年9月20日
	　

	
	47
	机关幼儿园
	
	　

	
	48
	永安幼儿园
	
	　

	
	49
	彭镇幼儿园
	
	　

	
	50
	西航港幼儿园
	
	　

	
	51
	九江幼儿园
	
	　

	
	52
	黄水幼儿园
	
	　

	
	53
	金桥幼儿园
	
	　

	
	54
	胜利幼儿园
	
	　

	
	55
	公兴幼儿园
	
	　

	
	56
	黄龙溪幼儿园
	2018年9月21日
	　

	
	57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幼儿园
	
	　

	
	58
	黄龙溪东岳幼儿园
	
	　

	
	59
	协和幼儿园
	
	　

	
	60
	协和三江幼儿园
	
	　

	
	61
	黄甲幼儿园
	
	　

	
	62
	东升迎春幼儿园
	
	　

	
	63
	丰乐幼儿园
	
	　

	
	64
	西航港常乐幼儿园
	
	　

	
	65
	彭镇柑梓幼儿园
	
	　

	
	66
	永安红花幼儿园
	
	　

	民办
学校
	67
	蛟龙港五星学校
	2018年9月26日
	　

	
	68
	育英学校
	
	　

	
	69
	黄冈学校
	
	　

	
	70
	翰林学校
	
	　

	
	71
	九江新兴学校
	
	　

	
	72
	光明学校
	
	　

	
	73
	文博学校
	
	　

	　
　
　
	74

　
	其它民办学校
　
	2018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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